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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安监局创新方式提高培训质量

主动预防 构筑企业生产安全堡垒
近日，市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中心教室座无虚席，企业负责人
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班开班仪式
在这里举行。安全生产无小事，
它带给我们发展的美好前景，同
时又凝聚了太多人的牵挂和责
任，对职工进行安全生产教育，
是确保安全生产的前提条件。
市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中心切实
肩负起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的重
担，加强安全教育培训，不断强
化全员安全意识，增强全员防范
意识，为我市企业安全生产筑起
牢固的安全堡垒。

健全规章制度、实行长效管理

配齐教学设施、创新授课方法

扩展师资队伍、提升授课水平

“优质的师资力量是培训工作的重要保
障。”市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中心负责人介绍，中
心立足教师资源整合，不惜重金聘请了具有丰
富经验、专业精通、技术熟练的资深老师和专家
执教，并结合安全教育培训的实际需要，有针对
性地增加培训工种。

据了解，市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中心重视教
师队伍的培养，出资安排教师到省安监局参加
师资培训，所有专、兼职教师统一持证上岗。近
期，中心又派5名教师去省里参加师资及管理人
员复训培训，定期开展教师专项课题研讨会，提
高教师整体业务水平。该中心还按照结构合

理、专业对口、专兼结合的原则，把师资力量配
足、配强，不断提高师资队伍的教学水平，逐步
建成一支理论水平、业务能力与新任务、新要求
相适应，且门类齐全的安全生产培训师资队伍。

“老师经常会采用通俗易懂、便于消化的文
字和音像资料，利用多媒体、视频、图片等图文
并茂的直观方法进行教育培训。”当天上午，正
在参加理论学习的曾先生说，老师上课“听得
懂、学得会、用得好。”

目前，该中心开设有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
人员、特种作业人员、冲压剪切作业、职业技能
和矿山从业人员等各类培训班。

据介绍，市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中心不断加
大投入，配齐各种教学设施和设备器材，拥有办
公、教学场所 1000 余平方米，并单独设置了报
名室、阅览室、档案室、资料室、材料室、电化教
室和会议室，拥有3间大型培训教室和3个实际
操作场地，配置了 5 台教学投影仪、2 个高级电
脑心肺复苏训练模拟人和数百套电工接线板等
教学设施和器材。

“老师和学员们之间都是平等的，课堂上经
常会一起互动交流。”正在参加电焊工考试的学
员郑先生说，市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中心采用研
讨式教学，受到了学员们的一致好评，他们能愉
悦的参加安全生产知识培训。

据了解，该中心采取因人、因工种施教的方
法，根据工种、文化程度和工作经历，采用不同的
教学方法，紧紧围绕安全生产工作实际精编教
案，更新内容，做到培训内容规范化，满足不同

层次人员的学习需求。
“在培训中，老师还教我们现场心肺复苏急

救的课程，很实用。”郑先生说，这不仅能在培训
课程上学到相关的企业安全生产知识，还能学
到应急救护的常识。该中心在培训过程中，还
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创新培训”的培训新理
念，积极改革授课方式和教学方法，把法规理论
学习、事故案例教训、管理经验交流等有机的融
合起来，注重先进经验的推广和实地教学，避免
安全生产培训重理论轻实践，大大的增强了培
训的针对性和可行性。

“为了不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方便企业员
工培训，我们采取了集中培训、送教上门等形式
开展教学活动。”培训中心负责人说，利用晚上、
周末或企业停产检修的时间“送教下乡”，把培
训班办到各镇街区和企业中去，实现了就地就
近培训，更好地服务了广大企业。

“在这里学习培训，感觉还是比较严格的，
培训期间，班主任会依照学号进行不定时点名，
严格课堂纪律。”学员王女士说，市安全生产教
育培训中心开设培训班，制定班主任工作制度，
感觉各方面管理都很规范。

据了解，该中心除了制定班主任工作制度
外，还制定了实际操作管理制度及实习场地安
全管理制度、师资管理制度、培训班管理制度、
档案管理等 26 项教学管理规章制度，切实让学
员通过培训学习更多的安全生产知识，提高学
员的安全生产技术水平和综合素质。

“中心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办

法》和上级相关培训规定要求，对需要培训的三
类人员严把年龄关、学历关、身体关，确保人员素
质符合培训要求。”中心负责人说，学员报名时采
用身份证识别器，以杜绝通过假身份证参加培
训。将学员的资料准确地输入电脑，对学员进行
编号，严格培训纪律，并对经常迟到、早退、缺课、
旷课的学员，作取消考试资格处理。

据介绍，市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中心在每个
培训班开设之初，都会建立一个供学员在线进
行交流学习的 QQ 群，为他们创造交流互动平
台，便于相互之间进行理论、技术探讨，使培训
班不仅成为学习安全生产技术的课堂，而且也
成为学员之间信息沟通的平台。

问：新《安全生产法》是什
么时候修订的？何时开始正式
施行的？

答：2014 年 8 月 31 日全国

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

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的决定。同一天，国家主席

习近平签署主席令予以发布，

于2014年12月1日正式施行。

问：新法较原法条文是否
有增减？

答：新法在保留原法七章

格局的基础之上，对法律条文做

了比较大的修改，修改之处达到

67处。法律条文由过去97条扩

展到114条，增加了17条。

问：新法对从业人员的安全

生产权利和义务是怎样规定的？

答：第五十四条至五十六

条规定：从业人员有接受安全

生产教育和培训，掌握本职工

作所需的安全生产知识、提高

安全生产技能的权利；从业人

员在作业过程中，应当严格遵

守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和操作规程，服从管理正确佩

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的义

务。从业人员发现事故隐患活

动其他不安全因素，应当立即

向现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或本

单位负责人报告。

问：新法对特种作业岗位
是怎样规定的？

答：第二十七条规定：生产

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

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

可上岗作业。特种作业人员的

范围由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确
定。

强化红线意识
促进安全生产

——解读新修订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浙江省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局给该中心颁发的浙

江省安全生产培训“定点单

位”

该中心不断加大投入，

配齐各种教学设施和设备

器材。图为学员们正在实

践操作训练。

学员们正在参加电焊

工资格考试。该中心拥有

专业电焊技术教师，配备数

百套电工接线板等器材。

企业负责人正在参加

考试。该中心制定培训管理

制度，严格培训纪律，严肃考

场纪律，实行教考分离。

企业负责人正在参加培训企业负责人正在参加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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